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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e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

工作權益、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

報為溝通之橋樑，每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

教。(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 111年 9月 27日以線上視訊辦理本校 111年度績優教師表揚活動，參加人數共計 78人。 

➢ 111年 10月 7日召開 111學年度學術倫理案調查小組第 1次會議。 

➢ 111年 10月 19日臺中市勞工局於潮港城辦理臺中市 111年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機關暨

模範身心障礙勞工表揚活動，本校榮獲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機關楷模獎。 

➢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各項保險優惠方案，請

轉知同仁參考利用。 

➢ 本校參加 111年度臺中市政府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經評選獲得 111年度臺中市幸福

職場「幸福創意獎」。 

 

 

 

➢ 綜合企劃 

❖ 有關「112 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 (393

項)」已刊載於行政院公報 111 年 9 月 15 日第 028 卷第 175 期，電子檔同時於教育

部資訊綱／電子布告櫚登載，請自行下載使用。(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5 日臺教技

（一）字第 1112302928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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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 111 年 9 月 14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110077619 號公告發布在案，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6,4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76 元。(教育部 111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人（五）字

第 1110090716 號書函) 

❖ 基於縣(市)政府組織結構轉變及職務合理配置之考量，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111 年 9 月

23 日修正發布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第 8 條及第 5 條附表 3 之規定。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5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96810 號函) 

➢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 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函，檢送「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第 4條條文之發布令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份。修正重

點係為配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增訂第 10 款「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

為公務人員」之消極資格要件，原第 10款遞移為第 11款，爰修正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第 4 條第 3 項規定，增訂援引上開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之款次，以維公部門人事管

理之一致性。(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6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9905 號書函) 

❖ 有關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檢送修正之「約僱人員僱用契約書（範

例）」（含具結書）1 份。(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9903 號書

函) 

❖ 有關「歸化國籍無不良素行認定辦法」第 2條、第 3條條文，業經內政部於 111年 9

月 22日修正發布。(教育部 111年 9月 30日臺教文(四)字第 1110093628號函) 

 

➢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 有關教師於聘任前發生結婚、分娩、流產、配偶分娩或流產及配偶或親屬死亡之事實，

於聘任後如何給假事宜，經參酌公務人員給假規定並兼顧教師請假需求，自 111年 8

月 1日起，教師於聘任前發生結婚、分娩、流產、配偶分娩或流產及配偶或親屬死亡

之事實，於聘任後得依教師請假規則所訂各該事實所定給假日數，扣除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至聘任前之日數（不含例假日），核給剩餘日數之假，並修正教師於聘任前發生

得依教師請假規則給假事實處理說明一覽表。(教育部 111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人(三)

字第 1110089077號函) 

❖ 有關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下稱留職停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發布案，本次修正重

點係因公務人員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於 111 年 5 月 25 日修正公布，其中第 28 條

之 1第 1項規定，將公務人員留職停薪原因消失後之「復職」修正為「回職復薪」，

爰配合修正留職停薪辦法第 2條、第 7條、第 9條及第 10條相關文字。(教育部 111

年 9月 26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9380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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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從事進修補助事宜一案，公務人員於核准進修期間，經

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並依銓敘部 111年 8月 29日部銓四字

第 11154849531 號函釋繼續進修者，服務機關得本於權責依當學期未留職停薪前之

在職日數比例計算，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之進修補助相關規定給予

部分費用補助。(教育部 111年 9月 28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89001號書函) 

❖ 配合銓敘部 111年 8月 29日部銓四字第 11154849531號函釋放寬公務人員依留職停

薪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規定及相關函釋辦理留職停薪者，於留職停薪

期間得從事進修，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含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下簡稱原人

事局）歷次相關函釋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案，原人事局 89 年 3 月 31 日八十九局考字

第 006054 號書函、95 年 3 月 15 日局考字第 0950007012 號書函、95 年 11 月 30 日

局考字第 0950031907號書函、98年 2月 12日局考字第 0980000181號函說明二，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含原人事局）歷次函釋與前開銓敘部函釋未合部分，自即日起

停止適用。(教育部 111年 10月 4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96006號書函) 

❖ 為簡化居家辦公申請流程，並切合時效，以文表合一方式逕以申請表完成審核，修正

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居家辦公申請書(單位主動申請實施)、(員工

個人申請)以及員工工作日誌。(本校 111年 10月 14日興人字第 1110601282號書函) 

❖ 配合 10 月 13 日起全國各級學校校園防疫措施調整，修正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之准假原則。(本校 111年 10月 14日興人字第 1110601282號書函) 

(一)、確診者：採居家照護 7天，以公假方式辦理。 

(二)、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及返國入境者： 

1、打滿三劑疫苗：採自主防疫 7 天，無症狀者，持 2 日內快篩陰性證明並經單

位主管確認，可到校上班；如有症狀，得採遠距教學、居家辦公(含教師兼任

行政職者)或以自假方式辦理。 

2、未打滿三劑疫苗：採居家隔離 3天+自主防疫 4天，居家隔離期間得以防疫隔

離假方式(持本人居家隔離通知書)辦理；自主防疫期間，無症狀者，持 2 日

內快篩陰性證明並經單位主管確認，可到校上班；如有症狀，得採遠距教學、

居家辦公(含教師兼任行政職者)或以自假方式辦理。 

➢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例，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30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114202513A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11.9.30

臺教人(四)字第 1114202513D號) 

❖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於民國 111年 9月 22日修正發布。(教育部 111.10.6臺教人(四)字第

11100976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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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黃柔綺 新進  
土木工程學系事務助

理員 
111.09.17 

林潔伶 新進  人事室行政辦事員 111.09.19 

陳彥甫 新進  
總務處營繕組副技術

師 
111.09.26 

曾宥靜 新進  
秘書室文書組行政辦

事員 
111.09.29 

黃琬姿 新進  人事室行政組員 111.09.30 

莊育玲 新進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行

政組員 
111.10.01 

簡慎汝 新進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行

政辦事員 
111.10.01 

賴仲愉 新進  
總務處駐警隊行政辦

事員 
111.10.12 

曾可欣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

師 
1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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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導 

(教育部 111年 10月 7日臺教人(一)字第 1110097610號書函) 

❖ 請有投票權資格之投票權人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8 點至

下午 4點，攜帶身分證、通知單及印章前往投票。 

 
 


